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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子於車內焚成焦屍，彰檢受理相驗釐清死因 

本署接獲通報，於本轄社頭鄉清水岩風景區停車場，有一輛自小

客車起火燃燒，經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獲報後通知消防隊撲滅火

勢，於車上發現一具男性焦屍。 

經本署檢察官陳鼎文率同法醫師前往相驗，循車輛車籍通知家屬

到案，家屬指認焦屍身分為陳姓男子，並表示陳姓男子因與家人相處

不睦，留下紙條表明有意尋短後即離家失去音訊。但因屍身燒損嚴

重，外觀難以辨認，檢察官為求慎重，仍督請法醫師完成採樣，送請

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以確認其身分及死因。 

 


